关于开展2026年度高创计划˙高聚工程项目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2026年度高创计划·高聚工程项目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开展2026年度高聚工程项目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格条件
　　（一）申报人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应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精神。
　　2.年龄不超过55周岁（按2026年1月1日计算）。
　　3.申报人所在单位（以下简称“依托单位”）应为在京独立法人单位。申报人应与依托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
　　4.申报人及依托单位应信用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期的科研失信记录和其他相关社会领域严重失信记录。
[bookmark: _GoBack]已入选国家级和市级同层次及以上人才计划的人员不再申报。    国家级同层次人才计划(wr、青A、qr、cj)、市级同层次及以上人才计划（“北京学者计划”、“海聚工程”入选者、“青年北京学者计划”、“首都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培养工程”、“北京高等学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登峰计划”、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大工匠”入选者）不再申报。
（二）其它条件
　　1.在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应为学科带头人，主持过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参加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且在重大原始创新方面取得过突出研究成果。
2.申报项目应为申报人与历年高创计划领军人才项目入选人才、新型研发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高校学科带头人、科技领军企业技术负责人或核心技术骨干合作，开展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的前沿交叉合作项目。项目有望形成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且应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前景以及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推荐方式
（一）专家举荐。须由本领域2名（含）以上的全球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学者、科技投资家或科技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联合举荐。每名专家每年限举荐1人。专家举荐人选不占依托单位推荐名额。申报材料须经依托单位审核同意。
（二）单位推荐。学校有2个推荐名额(全国重点实验室可额外推荐不超过1人，不占学校推荐指标)。学校采取单位推荐方式，请各单位内部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择优限额推荐，每个单位最多可推荐1名，并于2026年4月8日（星期三）下班前将申报简表以学院为单位发送至liur@bjtu.edu.cn邮箱，学校将根据各单位推荐情况组织专家评审。
三、公示与申报
（一）公示。学校对获得学校推荐资格和专家举荐的候选人（以下简称“候选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二）申报。候选人登录“北京市科技计划综合管理平台-在线服务系统”（https://mis.kw.beijing.gov.cn/）进行填报，或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申报。申报（系统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17:00。
（三）申报材料要求。
1.依托单位和候选人应遵守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准则，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所有报送材料不得涉及国家和商业秘密。
2.系统填报的奖励、荣誉、项目、业绩等符合对应类别申报要求的部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上传至系统。
3.候选人需将申报书、保密审查证明、候选人师德师风表在mis系统-科研管理-科研成果-科技人才团队模块进行申报，学院审批通过后申请校章，到科研院860提交盖章材料。

　附件：
1.高聚工程申报简表
2.2026年度高创计划·高聚工程项目候选人汇总表
3.候选人选思想政治及师德表现考察意见表
4.保密审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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